
第 1550號公告 裁判官條例 (第 227章 )

委任書

本人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，現行使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 227章 )第 13條賦予本人的權力， 
並經律政司司長根據《律政人員條例》(第 87章 )第 7條向本人授權，特此委任下述律政司人員
為公職主控官，由 2023年 3月 27日起生效，以一般性地代表律政司司長在裁判官席前進行 
任何檢控。

陳嘉瑜女士
鄺嘉豪先生
周亦樂先生
張永傑先生

2023年 2月 27日 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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